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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领导：

     您好！
  由河北发往湖南株洲的产品（包含P203及C32B、福田M4总成及零部件）前期由销售部驻

外人员包揽卸车及账务核对和发票挂账等业务。后期业务逐步转移，湖南的业务量也逐步下降，现申

请此市场人员进行优化该人员工作由株洲工厂负责河北工厂不在安排人员。前期与湖南的结算方式为

使用量结算，后期业务较单一，建议由使用量结算改为到货结算，即河北发货至株洲工厂，由株洲工

厂直接进行产品接收并入库，确认数量无误后，将发货单进行签字回传。月底河北按湖南当月收货数量开票给株洲工厂月清月结。以保障账务的准确性。

由河北发往长春一汽的后视镜产品(包含M8产品），卸车及给主机厂发货以及盘点业务都由长

春工厂同事进行代办。河北只负责系统的开票，为保障账务的准确性以及业务的连贯性，建议河北发

长春一汽的产品改为河北给长春工厂到货结算，然后由长春工厂向长春一汽主机厂进行产品发运及盘点、账务，系统开票、现场服务均由长春工厂进行管理。

株洲工厂厂内库存11月底完成库存实物盘点及11月使用量，河北工厂按照数量进行开票

长春工厂11月底对实物和票据盘点，盘点结果作为12月的期初数据即河北开票数量。

为避免跨年账务调整，调整时间为11月底！

请领导给予批示！

                                                 


